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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居者有其屋計劃及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剩餘單位

的處理事宜  
(立法會CB(1)1218/04-05(03)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

有關 “居者

有 其 屋 計

劃 及 私 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剩 餘 單 位

的 處 理 事

宜 ”的背景

資 料 簡 介

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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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218/04-05(04)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

有關 “紅灣

半 島 私 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單 位 的 處

理事宜 ”的
背 景 資 料

簡 介 最 新

版本  
立法會CB(1)1218/04-05(05)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

有關 “嘉峰

臺 私 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單

位 的 處 理

事宜 ”的背

景 資 料 簡

介 最 新 版

本  
立法會CB(1)1218/04-05(06)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交 的 資

料文件 ) 
 
5.  由於事務委員會是次會議與行政會議舉行的會

議撞期，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未能出席是次會議。房

屋署副署長 (策略 )向委員轉達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的

歉意，並繼而代其作出下述聲明  ⎯⎯  
 

(a) 根據重新定位的房屋政策，當局不會在 2006年
年底前將未出售及回購的居者有其屋 (下稱 “居
屋 ”)單位推出發售；  

 
(b) 公眾對此問題意見不一。政府當局會繼續密切

監察物業市場的情況，如市場出現事先無法預

計的驟變而必須重新評估情況，當局會考慮採

取適當措施，以配合社會不斷轉變的情況；及  
 

(c) 如並未出現上述驟變，政府當局會在 2006年下

半年就恢復出售剩餘居屋單位的單位數量及安

排，向房屋委員會 (下稱 “房委會 ”)作出諮詢，並

會在適當時告知事務委員會有關的詳情。  
 



經辦人／部門  
 

 4

他並藉此機會，就財務委員會 2005年 4月 11日特別會議席

上所提出，一項有關房委會為管理及維修保養剩餘居屋

單位而承擔的開支的問題作出回應。他表示，從 2003年
至 2005年 3月期間，房委會就此等單位支付的管理及維修

保養費用約達 2億 1,600萬元。由現時至 2006年年底的管理

費用估計約為 1億 7,000萬元。  
 
6.  房屋署總建築師 (採購 )回應主席就管理費用詳

情提出的查詢時解釋，此等費用包括 16 500個剩餘居屋單

位的管理費及地租。每個單位每月的平均開支為數百元。 
 
提早恢復出售現有居屋屋苑內回購及未出售的單位  
 
7.  王國興議員認為暫停銷售剩餘居屋單位是浪費

資源的做法，因為此舉不但導致收入方面的損失，而且

令當局須就管理維修此等單位支付重大成本。此情況會

令房委會已見緊絀的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鑒於物業市

場逐漸復甦、負資產個案數目下跌，加上市民對擁有物

業的期望日見殷切，他促請政府當局審慎考慮在 2006年
之前，恢復向綠表申請人出售回購及未出售的居屋單位。 
 
8.  房屋署副署長 (策略 )回應時表示，當局認為所支

付的管理費用物有所值，因為若干學者及評論員亦認

同，暫停銷售居屋有助物業市場復甦。他補充，儘管有

跡象顯示物業市場重見活力，但政府有責任維持房屋政

策的完整。事實上，政府當局發現社會各界對於有關問

題的意見始終有分岐。儘管部分人士因市道興旺而歡迎

當局銷售資助房屋，有不少人士卻關注到提早銷售此等

單位會影響市場的穩定。為了貫徹執行現時行之有效的

重新定位的房屋政策，除非出現事先無法預計的情況，

否則不在 2006年年底前出售剩餘居屋單位的決定將維持

不變。按照目前的構思，當局會在2006年下半年就恢復出

售回購及未出售居屋單位的單位數量及安排，徵詢房委會

的意見。  
 

 

 

 

 

 

 

 

 

 

 

 

9.  陳偉業議員對於政府當局無視情況的轉變，拒

絕提早恢復出售回購及未出售的居屋單位感到失望。他

認為提早出售此等居屋單位不會對物業市場造成太大影

響。他繼而詢問政府當局採取何種準則評估市場的穩定

性。鑒於只有豪宅的價格上升，而二手市場的交易數目

依然有限，梁國雄議員對於重新定位的房屋政策對物業

市場的效用亦表示懷疑。負資產業主亦未能因樓市興旺

而受惠。在此方面，他認為政府當局有需要就重新定位

的房屋政策所導致的物業市場收益，以及房委會因此而

承擔的開支，提供有關的統計數字。房屋署副署長 (策略 )
解釋，政府當局並未就市場穩定性訂定任何基準，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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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在顧及宏觀經濟的較廣義範疇下密切監察有關情況。他

會查究是否可按照梁議員所請，提供和物業市場有關而

具意義的統計數字。  
 
10.  陳偉業議員對政府當局所作回應不表信服。他

表示暫停銷售居屋單位實際上會影響房委會的財政狀

況，並因而導致房委會須以低價分拆出售其零售和停車

場設施。因暫停銷售居屋而導致現有居屋屋苑入住率偏

低的情況，亦影響了有關商戶的生意，迫使房委會提供

租金優惠，以補償他們的生意損失，進而令房委會的財

政困境進一步惡化。梁國雄議員亦表達了相若的意見，

並懷疑當局蓄意暫停銷售居屋單位，以期利用房委會的

財政困境作為藉口，藉以分拆出售其零售和停車場設

施，並拒絕調低公屋租金。他繼而要求動議下述議案  
⎯⎯  
 

“ 本 委 員 會 要 求 立 法 會 引 用 《 權 力 及 特 權 條

例》，成立專責委員會，公開聆訊，徹查領匯

事件。 ” 
 

主席表示不能應允梁議員的要求，因為所提出的議案與

現時討論的事項無關。鑒於有關的法律程序即將展開，

將分拆事宜納入事務委員會的待議事項一覽表，可能是

較為恰當的做法。  
 
11.  王國興議員試圖說服政府當局提早恢復銷售剩

餘居屋單位，並建議採用分階段出售方案，以期盡量減

輕因出售回購及未出售居屋單位而可能對物業市場造成

的影響。李永達議員表示同意，並指出當局可考慮採用

未建成樓宇的銷售方法，在 2006年年初將此等居屋單位

推出以進行預售，以便及時完成所有必需的籌備工作，

使該等單位在恢復出售居屋後可供即時入住。  
 
12.  房屋署副署長 (策略 )察悉委員的意見，但他強調

在 2006年年底前暫停以資助房屋形式銷售回購及未出售

居屋單位之舉，是為了向市場發出明確的信息，表明政

府決心不再擔當物業發展商的角色，以及盡量減少對市

場的干預。任何偏離此一信息的舉動，均會被認為是政

府的房屋政策搖擺不定。他進一步指出，以未建成樓宇

的方式出售此等居屋單位未必是適當或必要的做法，因

為該等單位是已建成單位，在恢復銷售單位後可供即時

入住。然而，李永達議員指出，房委會過往亦曾進行單

位預售。他促請政府當局認真考慮其建議，因此舉可向

合資格家庭保證，只要當局恢復銷售回購及未出售居屋

單位，他們終有一天可達成其擁有自置物業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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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全新居屋發展項目的剩餘單位  
 
13.  李華明議員表示，除了高昂的維修保養成本之

外，房委會亦會因為剩餘居屋單位貶值而蒙受財政損

失。因此，他支持提早恢復向綠表申請人出售回購及未

出售居屋單位，因此舉有助把公屋重新編配予名列公屋

輪候冊的人士。鑒於把全新居屋發展項目剩餘單位改作

公屋的安排取得良好反應，李議員詢問當局會否考慮將

更多剩餘居屋單位改作公屋以應付需求，特別是迎合希

望遷往較大單位或其他地區的現有公屋租戶的需求。石

禮謙議員認為暫停銷售居屋單位確實有助物業市場復

甦。他亦同意應把有限的公屋資源用作協助有真正需要

入住公屋的人士，而非資助市民自置居所。  
 

14.  房屋署副署長 (策略 )回應時表示，由於現有剩餘

居屋單位一般屬面積較大的單位 (大部分為 3房單位 )，而

且設施標準較佳，以公屋輪候冊上的申請人大多屬小家

庭住戶而言，將上述居屋單位改作公屋未必是最能善用

資源的做法。此外，此等面積較大的單位難免訂有較高

租金，可能會影響房委會的公屋住戶租金政策。儘管如

此，他向委員保證，房委會對此持開放態度，並會考慮

任何創新但切實可行的方案。  
 
15.  王國興議員察悉有一些教育機構對這些剩餘單

位感興趣，並詢問處理此等從未推出發售的全新居屋發

展項目單位的最新發展為何。房屋署副署長 (策略 )回答時

證實，確有一些教育機構曾與政府當局接觸，探討其建

議的可行性，但此等會談只屬非正式商討並處於初步接

觸階段。他補充，政府已於 2004年 7月購入 4 304個剩餘居

屋單位作部門宿舍之用，短期內應無需再購買居屋單位

作宿舍用途。此外，在經過詳細研究後，當局亦認為將

剩餘居屋單位改作旅館用途的方案並不可行。  
 

未來路向  
 
16.  儘管事務委員會一再要求，但政府當局依然拒

絕考慮提早恢復銷售回購及未出售居屋單位，大部分委

員對此表示失望。陳偉業議員提述事務委員會在上一年

度立法會會期，於 2003年 11月 3日通過的議案 (載於立法

會CB(1)1218/04-05(03)號文件附錄 III)，並建議動議一項

類似的議案如下  ⎯⎯   
 

“本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盡快把隨附列表所載

甲類及乙類居者有其屋單位出售予綠表申請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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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建議獲得李華明議員附議。  
 
17.  石禮謙議員表示他反對上述議案，並擬動議下

述議案  ⎯⎯  
 

“本事務委員會促請房屋委員會即時把空置居

屋單位改作公屋。 ” 
 
主席表示為節省時間，擬動議議案的委員日後應適時備

妥其議案措辭，以供分發予其他委員及方便在會議席上

審議。石議員其後決定撤回其議案。  
 
18.  主席將陳偉業議員的議案付諸表決。在席委員

中有 5名委員表決贊成該項議案，有 1名委員則投反對

票。主席宣布該項議案獲得通過。王國興議員認為，主

席應要求內務委員會主席向政務司司長轉達事務委員會

對處理剩餘居屋單位的意見。  
 

(會後補註：有關上述議案的函件已於 2005年 4
月 13日送交政府當局。該項議案亦分別於 2005
年 4 月 13 及 14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260 及

1275/04-05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X     X     X     X     X     X     X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5月 9日  


